
俩A级传销头目投案自首
一年发展下线 2000 多人，非法经营额近 6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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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社会

本报聊城 9 月 20 日讯(记者

刘铭 通讯员 辛明军) 19

日，潜逃多年的 A 级传销头目刘

某、周某到东昌府经侦大队投案

自首。两人以好工作、高利润为

诱饵，一年内发展下线 2000 余

人，非法经营额近 600 万元。

据周某交代，他和刘某是同

学，2006 年 5 月接到刘某电话，

说在大连瓦房店干建筑，每天能

拿八九十元，就拿了些钱到瓦房
店“投奔”刘某。“刘某把我接到

一个住所让我睡地铺、吃大锅
饭，第二天说工地上没事干，带

着我去听课。”周某说，讲课主要
是灌输“五级三阶制”、网络营销

等内容，说做到代理商级别每月

能挣 238000 元。他听了几天，感
觉这个“生意”还可以，交了 2900

元加入“上海卓丽”传销组织。

刘某说，在传销组织内部，

新加入人员缴纳 2900 元上线款

后，所在线上各个级别的人都可

得到一定比例的直销奖、差额

奖、育成奖等。

2007 年，东昌府经侦大队

民警在侦办“上海卓丽”传销案

件时发现刘某、周某有重大涉案

嫌疑，且涉案金额巨大，立案侦

查的同时对他们采取上网追逃

等措施。现已查明，刘某、周某自
2006 年加入“上海卓丽”非法传

销组织以来，以好工作为由，以
高额利润为诱饵，诱骗他人缴纳
2900 元购买一套产品加入该传

销团伙，截至案发，两人都已发
展到 A 级别，分别发展下线

1100 余人、1000 余人，非法经营

额分别达到 300 多万元、290 多

万元。

现身说法

刘某：传销害得我妻离子散

刘 某 在 大 连 加 入 传 销 组

织，后来跟其中一个小团伙搬

到河北邢台，最后一站到达的聊

城。

东昌府经侦大队涉税中队

民警王超说，2007 年，警方断掉

“上海卓丽”非法传销组织时，将
B 级、C 级头目全部打掉，并拘

留了几个主要头目。“因这一团

伙主要成员都在聊城，断掉窝点

后团伙就散了。”

刘某说，组织被警方打掉

后 ， 他 和 周 某 潜 逃 到 外 地 打

工，因为主要人员都没有了，

再想组织起来很难。“这几年

一直在四川建筑工地上干点体

力活，不敢回家，连身份证都

不敢用，更不敢找旅馆住。”

刘某表示，从四川到聊城

来自首之前顾虑很多，没敢坐

火车，他和周某商量后，找了

个熟人雇车从四川来到聊城。

“这几年感觉很煎熬，因为传销，

妻子和我离婚了，孩子才 1 岁

半。”刘某说，有一次他骑车被汽

车撞了，不敢和人家理论，也不
敢报警。“只能自己受着。”

“投资 2900 元，两年内就可

以挣到 380 万元。”周某说，传销组

织一直推销这样一种致富梦想，打

着资本运作的幌子，利用洗脑进行

家族式传销，害人害己。

周某说，他一开始接到刘某的

电话时，曾以为就是去打工，到

了大连才发现不是这回事。不过

在听了几堂课后，进入了“角

色”。

一堂课持续时间约一个小时，

周某说他每天至少要听四五个小

时的课。课程都是一对一的，讲课

人不仅循循善诱，而且在纸上用图

解给他详细阐释资本运作原理。后

来，周某买了产品，并通过拉人的

方式开始发展下线，再通过下线拉

人。

“开始觉得这条路子真能赚大

钱，死心塌地寻找下线，想挣更多

钱。”如今，周某说不出心里究竟是

什么滋味，只觉得传销很可怕。

“家中里要有一个人干传销，

整个家庭都可能被陷进去，传销实

在是太坑人了。”周某说，传销根本

挣不到钱，还会使人失去亲人和朋

友。 本报记者 刘铭

周某：干传销根本就是骗人

传销“课堂”。(资料片)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